
106年度律懲字第37號

被付懲戒人　何盈蓁　女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臺

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

主　文

何盈蓁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未加入

苗栗律師公會，仍就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（以下稱苗院）105年度司執助字第***

號民事執行事件，擔任債權人廖○米之

代理人，並於上開事件，分別於民國

（下同）105年9月2日、105年10月28

日、105年11月10日、105年11月30日及

106年2月14日均以代理人身分具狀陳述

意見而執行律師職務，然何盈蓁律師並

未加入苗栗律師公會。按「律師非加入

律師公會，不得執行職務；律師公會亦

不得拒絕其加入。」。

二、�案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被付懲

戒人違反律師法第21條之規定，依同法

第39條第1款、40條第1項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被付懲戒人申辯略以

（一）�被付懲戒人於揚○法律事務所擔任受

雇律師，依事務所之職務分配，倘因

案件需要，而應加入各地律師公會之

入會申辦手續、繳納會費及相關行政

事務，均由事務所助理統一負責處

理。

（二）�苗栗地院105年度司執助字第***號民

事強制執行事件為事務所案件，事務

所分配由被付懲戒人承辦，被付懲戒

人僅負責案件實際法律事務，其他庶

務即加入律師公會等程序由助理負

責。而本件為被付懲戒人負責辦理行

政為資歷超過15年之資深助理郭○

君，且被付懲戒人於揚○法律事務所

受雇多年，期間相關加入公會等事宜

均由該助理負責，亦曾為事務所案件

加入桃園、臺南等地律師公會，從未

出現錯誤，故被付懲戒人基於信任關

係及分工負責，於事務分配後即為當

事人辦理系爭強制執行案件，並以代

理人律師之身分具狀陳述意見並提出

於法院。

（三）�被付懲戒人於106年10月30日接獲本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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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函文，方驚悉並未加入臺灣苗栗律

師公會，詳查後始發現因助理行政作

業疏失，漏未完成申辦程序，並提出

助理郭○君出具之聲明書。

（四）�被付懲戒人業已加入苗栗律師公會：

被付懲戒人於106年10月30日接獲本

會函文知悉上情後，立即催請事務所

補辦，助理於106年11月2日繳交入會

費並郵遞申請加入苗栗律師公會，並

提出匯款收據、申請函影本、公會收

據。

二、經查

（一）�「律師非加入律師公會，不得執行職

務 ； 律 師 公 會 亦 不 得 拒 絕 其 加

入。」、「律師應設事務所，並應加

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

之地方律師公會。」、「律師有左列

情事之一者，應付懲戒：一、有違反

第20條第3項、第21條、第22條、第

24條、第26條、第28條至第37條之行

為者」律師法第11條第1項、第21條第

1項、第39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（二）�按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始能在當地執行

業務，為律師法第21條所明定。查被

付懲戒人為執業多年之律師，亦自陳

知悉應先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始能在當

地執行業務；縱依其所任職事務所之

職務分配，加入律師公會事宜皆由助

理負責，惟被付懲戒人本應注意其在

苗栗地方法院執行業務前應加入苗栗

律師公會，以符合律師法第21條第1項

之規定；況其對助理有監督之責，不

得以助理之錯誤而脫免其責。

（三）�本件受懲戒人未經在苗栗律師公會登

錄而在苗栗地院執業，已違反律師法

第21條第1項之規定。爰依律師法第39

條第1款、第44條第1款之規定，決議

懲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林國泰

委　員　�何明楨、黃靖閔、楊力進、趙梅君

黃麟倫、楊明勳、林麗玲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7年5月3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6年度律懲字第33號

被付懲戒人　林崑城　男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字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臺

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

主　文

林崑城應予除名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為法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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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司法官訓練所（現已改制為法務部司

法官學院）第14期結業，曾擔任地方檢

察署檢察官、地方法院法官、庭長及臺

灣高等法院法官等職務（下稱上開資歷

背景），於民國（下同）85年離職轉任

律師，在臺北、嘉義、高雄等地區登錄

執業，並接受民眾委託訴訟案件。詎

料，被付懲戒人竟為牟取個人不法利

益，利用參與訴訟之當事人期待官司能

獲得勝訴之心理，罔顧法律規定及律師

倫理規範，不惜以詆毀法官名譽及司法

信譽之方式，來遂行其獲取不法利益之

目的而多次為詐欺犯行等，被付懲戒人

林崑城多次向各當事人謊稱熟識最高法

院之承審法官，可利用其人脈行賄承審

法官，而向當事人索賄之行為，違反律

師倫理規範，並嚴重破壞司法之威信及

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感，且其行為業經

被付懲戒人林崑城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

105年度易緝字第**號案件中自白，經臺

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06年7月21日，以

105年度易緝字第**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

期徒刑捌年陸月，嗣被付懲戒人林崑城

不服而提起上訴，此有一審判決書及全

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稽，被付懲戒

人顯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14條規定，

且有情節重大之情事。

二、�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律師法

第39條第3款規定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本會依法於107年4月2日送達開會通知予

被付懲戒人收受，惟其於107年4月3日從

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向本會提出

「聲請免予借提狀」表示其因在監執

行，且年屆70歲，不堪旅途勞頓，而請

求免予借提到會陳述意見，但於該書狀

仍以「本案以被付懲戒人向最高法院法

官行賄為判決有罪之基礎，但最高法院

採行保密分案制度，被付懲戒人無由知

悉何人承辦，事實上不可能向最高法院

法官行賄，請查明冤屈之處，為適度之

懲戒」等語置辯。

二、�惟查，按「律師應砥礪品德、維護信譽、

遵守律師倫理規範、精研法令及法律事

務。」律師法第2條定有明文。另按「律

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。」、

「律師應謹言慎行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

品位與尊嚴。」、「律師不得向司法人

員或仲裁人關說案件，或向當事人明示

或暗示其有不當影響司法或仲裁人之關

係或能力，或從事其他損害司法或仲裁

公正之行為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3條、第

6條、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

「有犯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者，應付

懲戒」、「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

公會章程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應付懲

戒」，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、第3款

亦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付懲戒人林

崑城曾任司法官有資深之司法實務及律

師資歷背景，已如前述。詎料，其竟為

牟取個人不法利益，利用參與訴訟之當

事人期待官司能獲得勝訴之心理，罔顧

律師倫理規範及律師法等規定，不惜以

詆毀法官名譽及司法信譽之方式，來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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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其獲取不法利益之目的而為多次詐欺

等犯行，向各當事人謊稱其熟識最高法

院之承審法官，可利用其人脈予以行

賄，致使當事人陷於錯誤，而向當事人

索賄之行為，業已違反上揭律師倫理規

範相關規定，且屬情節重大，並嚴重破

壞司法之威信及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

感，又其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犯行業經被

付懲戒人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易

緝字第**號案件中自白，而經臺灣高雄

地方法院於106年7月21日判決判處應執

行有期徒刑捌年陸月；嗣因被付懲戒人

不服該判決而提起上訴，嗣經臺灣高等

法院高雄分院於107年3月7日，以106年

度上易字第***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

案，有各該判決書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

表在卷可稽。核被付懲戒人所為已違反

律師法第2條，及律師倫理規範第3條、

第6條及第14條第1項規定，且屬情節重

大，依律師法第39條第3款規定，應予懲

戒。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移付懲

戒理由書雖未及敘明被付懲戒人有犯罪

之行為，經判決確定之事實，而為移送

懲戒之事由，但被付懲戒人上揭所涉刑

法詐欺取財等犯行，業經判決有罪確定

在案，仍應由本會審酌而認其另違反律

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規定，應予懲戒，

併此敘明。爰依律師法第44條第4款之規

定，決議懲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林國泰

委　員　�何明楨、黃靖閔、楊力進、趙梅君

黃麟倫、楊明勳、林麗玲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7年5月11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7年度律懲字第2號

被付懲戒人　林夏陞　男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字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社

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

主　文

林夏陞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前未加

入桃園律師公會，即於民國（下同）105

年12月21日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之

105年度審原訴字第**號陳○濠違反藥事

法等案件，準備程序中遞出刑事委任

狀，執行職務為被告辯護及表明聲請閱

卷事宜，並於105年12月22日以傳真向

法院聲請預訂於同年月26日下午3時許閱

卷等情。

二、�案經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

全 國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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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違反律師法第11條第1項前段、第21條

第1項及律師倫理規範第2條之規定，依

同法第39條第1款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

係於105年12月21日臨時受被告陳○濠

選任，為被告陳○濠辯護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審理之105年度審原訴字第**號違反

藥事法等案件，因當時考量被告家境故

未向被告收取報酬，亦尚未登記桃園律

師公會，然於庭後向該股書記官聯繫聲

請閱卷事宜時，已有表示將於三日內完

成入會繳款程序，嗣於105年12月25日

加入桃園律師公會，是被付懲戒人林夏

陞懇請依律師法第39條給予從輕懲戒之

處分云云。

二、�經查，按「律師非加入律師公會，不得

執行職務」、「律師應設事務所，並應

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

之地方律師公會。」律師法第11條第1項

前段、第2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

另按「律師執行職務，應遵守法律、本

規範及律師公會章程。」律師倫理規範

第2條定有明文。被付懲戒人於本案發生

時尚未加入桃園律師公會，亦無任何事

證足認其於執行律師職務前，有何未能

先加入桃園律師公會之正當事由，竟於

民國105年12月21日，就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審理之105年度審原訴字第**號違反

藥事法等案件，當庭遞交委任書後以選

任辯護人身分為被告陳○濠該案準備程

序辯護；後於105年12月22日以傳真向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預訂於同年月26

日下午3時許就該案件閱卷，其行為確有

違反上揭規定。然而，審酌被付懲戒人

所具函中對於上揭違法情節坦承不諱，

並已於105年12月26日加入桃園律師公

會，其已表示願意接受從輕之處罰。爰

依律師法第44條第1款之規定，決議懲戒

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林國泰

委　員　�何明楨、黃靖閔、楊力進、趙梅君

黃麟倫、楊明勳、林麗玲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7年5月11日

律 師 倫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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